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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新邕路北侧、永福路西侧2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南宁耀世龙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朗地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竞得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新邕路北侧、永福路西侧2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前竞得人已签订《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并于2017年12月13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287、4501002017B34300]。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287]及《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咨询对象（地块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73854.7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出让年限为住宅70、商业40年，容积率大于2.5且不大于3，商业建筑面积占计容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控制在5%-10%以内。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300]及《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咨询对象（地块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2079.3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出让年限为住宅70、商业40年，容积率大于2.5且不大于3，商业建筑面积占计容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控制在5%-10%以内。

本次咨询设定条件为：

1. 咨询对象土地用途均为住宅、商业。

2. 土地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3.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287]、《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及竞得人介绍，咨询对象（地块1）规划利用条件：设定容积率为3，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99719.16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普通住宅145407.744平方米，配建产权无偿移交住宅54000平方米，商业22156.416平方米，地下车库78155平方米。

4.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300]、《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及竞得人介绍，咨询对象（地块2）规划利用条件：设定容积率为3，规划总建筑面积为372332.11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普通住宅130659.699平方米，配建产权无偿移交住宅用54000平方米，回迁住宅60000平方米，商业27629.211平方米，地下车库96040平方米。
5. 本次评估设定竞得人已缴纳政府土地收益，办结土地出让手续。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2月22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为地块1：97719万元（楼面单价3260元/平方米）；地块2：118495万元（楼面单价3183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方法

1.  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咨询对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土地用途为住宅及商业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咨询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咨询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咨询对象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咨询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咨询对象为住宅、商业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本估价报告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咨询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住宅用房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咨询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房地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房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房地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房地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房地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房地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房地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房地产）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收益还原法——剩余法套用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咨询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2、 测算过程

      A.地块1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287]、《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地块1）规划利用条件：设定容积率为3，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99719.16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普通住宅145407.744平方米，配建产权无偿移交住宅54000平方米，商业22156.416平方米，地下车库78155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22156.416÷299719.16×73854.72= 5459.63（平方米）
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78155÷299719.16×73854.72= 19258.41（平方米）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5%、商业用房取8%、车库用房取2%，配建产权移交用房取0%，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145407.744×5%+22156.416×8%+78155.00×2%+54000×0%）÷（145407.744+22156.416+78155.00+54000）
=4%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3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3.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地上容积率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A
	龙华路北侧
	住宅、商业
	3
	3958

	B
	龙华路南侧
	住宅、商业
	3
	4000

	C
	新平路以北
	住宅、商业
	3
	4790


（转下页）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南宁市邕宁区新邕路北侧、永福路西侧地块1
	系数
	龙华路北侧
	系数
	龙华路南侧
	系数
	新平路以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2
	100
	2017.8
	98.5
	2017.8
	98.5
	2017.12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地上容积率
	3
	100
	3
	100
	3
	100
	3
	100

	配建
	有配建
	100
	无配建
	102
	无配建
	102
	无配建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服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1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73854.72
	100
	45241.44
	99
	30066.65
	98
	4756.29
	97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龙华路北侧
	龙华路南侧
	新平路以北

	交易时间
	100/
	98.5
	100/
	98.5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配建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服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98
	100/
	97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熟地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3958
	4000
	479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979
	4063
	4746


咨询对象熟地楼面地价
＝（3979+4063+4746）÷3

＝4263（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购买价格

=4263×（145407.744+ 22156.416+ 54000）÷10000

=94453（万元）

（转下页）
4. 剩余法：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普通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高层住宅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编号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类型
	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D
	阳光城丽景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350

	E
	大唐盛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500

	F
	合景天峻广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500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地块1住宅用房
	系数
	阳光城丽景湾
	系数
	大唐盛世
	系数
	合景天峻广场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2
	100
	2017.12
	100
	2017.12
	100
	2017.12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地上容积率
	3
	100
	2.4
	101
	4
	99
	2.82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道路状况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塔楼
	92
	高层塔楼
	92
	高层塔楼
	92

	
	建筑规模
	299719.16
	100
	800000
	102
	881693
	102
	759672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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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阳光城丽景湾
	大唐盛世
	合景天峻广场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1
	100/
	99
	100/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道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2
	100/
	92
	100/
	92

	
	建筑规模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9350
	9500
	95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9865
	10226
	10023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9865+10226+10023）÷3

＝10281（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0281×145407.744÷10000＝145960（万元）
（2）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商业用房租赁1-2层租金水平平均为3-4元/天·平方米，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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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55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54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22156.41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4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513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354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建安费用（元/㎡）
	1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3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5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036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2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8.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6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5135
	
	
	

	3
	年经营费用
	29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80.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36.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43.1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5

	
	
	
	
	分摊土地面积（㎡）
	5459.63

	（2）
	维修费
	7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7.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25.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26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59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

	
	
	
	
	年增长比率(g)
	2.5%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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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地下车库用房租赁租金水平平均为900-1100元/月·个，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地下车库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900元/月·个，咨询对象2233个车位，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17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17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月·个）
	900

	
	
	
	
	个数（个）
	2233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17151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250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建安费用（元/㎡）
	1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17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1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424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8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04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9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4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17151
	
	
	

	3
	年经营费用
	56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64.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15.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44.1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8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5

	
	
	
	
	分摊土地面积（㎡）
	19258.41

	（2）
	维修费
	257.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25.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21.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60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3351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7

	
	
	
	
	年增长比率(g)
	1.5%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45960+45929+33518
＝225407 (万元)

（5）建筑物建安费用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价

（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

（万元）

	普通住宅
	145407.744 
	2400
	34898

	商业
	22156.416
	1600
	3545

	车库
	78155
	1600
	12505

	配建产权移交住宅
	54000
	2000
	10800

	合计
	299719.16
	——
	61748


备注：建安费用总额=建筑面积×单价÷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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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价值
	225407
	

	2
	建造成本
	74657
	第2-1至2-7项之和

	2-1
	建安费用
	61748 
	见上表

	2-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52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0%

	2-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14
	住宅用房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0%

	2-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49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2-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2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7.5

	2-6
	相关税费
	926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2-7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449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3
	管理费用
	149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4
	销售费用
	4508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费率
	费率（%）
	2.0%

	5
	购地税费
	0.029V
	契税、印花税
	税率（%）
	3.05%

	6
	利息
	5815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2至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年利率（%）
	4.75%

	
	
	0.1537V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7
	销售税费
	12022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增值税及附加（%）
	5.6%

	8
	开发成本
	98495
	2至7项之和

	
	
	0.1827V
	

	9
	利润
	3226
	2至4项之和×利润率+（V+V×取得税费）×利润率
	利润率
	4%

	
	
	0.0412V
	
	
	

	10
	咨询对象价值
	101059
	开发完成后价值-开发成本-利润


5.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咨询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按土地面积5元/平米计算得出咨询对象（地块1）需缴纳土地平整费37万元，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94453×50%+101059×50%）-37＝97719（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97719×10000÷73854.72
＝13231（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97719×10000÷299719.16
＝3260（元/平方米）

B.地块2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300]、《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NO.2017-083]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地块2）规划利用条件：设定容积率为3，规划总建筑面积为372332.11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普通住宅130659.699平方米，配建产权无偿移交住宅用54000平方米，回迁住宅60000平方米，商业27629.211平方米，地下车库96040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27629.21÷372332.11×92097.37= 6834.16（平方米）

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96040÷372332.11×92097.37= 23755.76（平方米）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5%、商业用房取8%、车库用房取2%，配建产权移交用房取0%，回迁住宅用房取3%，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130659.7×5%+27629.21×8%+96040×2%+54000×0%+60000×3%）÷（130659.7+27629.21+96040+54000+60000）
=4%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3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3.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南宁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地上容积率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A
	龙华路北侧
	住宅、商业
	3
	3958

	B
	龙华路南侧
	住宅、商业
	3
	4000

	C
	新平路以北
	住宅、商业
	3
	4790


（转下页）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南宁市邕宁区新邕路北侧、永福路西侧地块1
	系数
	龙华路北侧
	系数
	龙华路南侧
	系数
	新平路以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2
	100
	2017.8
	98.5
	2017.8
	98.5
	2017.12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地上容积率
	3
	100
	3
	100
	3
	100
	3
	100

	配建
	有配建
	100
	无配建
	104
	无配建
	104
	无配建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服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1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2097.37
	100
	45241.44
	98
	30066.65
	97
	4756.29
	96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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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龙华路北侧
	龙华路南侧
	新平路以北

	交易时间
	100/
	98.5
	100/
	98.5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配建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服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7
	100/
	96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熟地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3958
	4000
	479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943
	4025
	4703


咨询对象熟地楼面地价

＝（3943+4025+4703）÷3

＝4224（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购买价格

=4224×272288.91÷10000

=1150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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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剩余法：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普通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高层住宅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编号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类型
	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D
	阳光城丽景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350

	E
	大唐盛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500

	F
	合景天峻广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高层塔楼
	9500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地块1住宅用房
	系数
	阳光城丽景湾
	系数
	大唐盛世
	系数
	合景天峻广场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2
	100
	2017.12
	100
	2017.12
	100
	2017.12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地上容积率
	3
	100
	2.4
	101
	4
	99
	2.82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道路状况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塔楼
	92
	高层塔楼
	92
	高层塔楼
	92

	
	建筑规模
	372332.11
	100
	800000
	101
	881693
	101
	759672
	101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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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阳光城丽景湾
	大唐盛世
	合景天峻广场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1
	100/
	99
	100/
	10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道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2
	100/
	92
	100/
	92

	
	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9350
	9500
	95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9963
	10327
	10123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9963+10327+10123）÷3

＝10138（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0138×130659.699÷10000＝132463（万元）
（2）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商业用房租赁1-2层租金水平平均为3-4元/天·平方米，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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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18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17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27629.21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4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40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42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建安费用（元/㎡）
	1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41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6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503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0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7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1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8.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6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6405
	
	
	

	3
	年经营费用
	36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25.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69.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53.8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5

	
	
	
	
	分摊土地面积（㎡）
	6834.16

	（2）
	维修费
	96.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9.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31.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81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5726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7

	
	
	
	
	年增长比率(g)
	2.5%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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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地下车库用房租赁租金水平平均为900-1100元/月·个，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地下车库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900元/月·个，咨询对象2744个车位，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667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66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月·个）
	900

	
	
	
	
	个数（个）
	2744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107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536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建安费用（元/㎡）
	1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4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23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7498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5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28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5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4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21075
	
	
	

	3
	年经营费用
	70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25.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42.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77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5.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5

	
	
	
	
	分摊土地面积（㎡）
	23755.76

	（2）
	维修费
	316.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31.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26.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96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118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7

	
	
	
	
	年增长比率(g)
	1.5%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

（4）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501002017B34287、4501002017B34300]，受让人需在宗地建设中一次性提供6万平方米的住宅物业，给邕宁区政府指定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相关当事人自行筹资购买，平均交易价格（毛坯价）为6293元/平方米。故此部分不动产总价为37758万元。
（5）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32463+57269+41181+37758
＝268671 (万元)

（5）建筑物建安费用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价

（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

（万元）

	普通住宅
	130659.70 
	2400
	31358

	商业
	27629.21 
	1600
	4421

	车库
	96040
	1600
	15366

	配建产权移交住宅
	54000
	2000
	10800

	回迁住宅
	60000
	1600
	9600

	合计
	368328.91
	——
	71545


备注：建安费用总额=建筑面积×单价÷10000
（转下页）

（6）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价值
	87248
	

	2
	建造成本
	81384
	第2-1至2-7项之和

	2-1
	建安费用
	71545
	见上表

	2-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46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0%

	2-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035
	住宅用房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0%

	2-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5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2-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7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7.5

	2-6
	相关税费
	1073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2-7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5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3
	管理费用
	174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4
	销售费用
	5373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费率
	费率（%）
	2.0%

	5
	购地税费
	0.029V
	契税、印花税
	税率（%）
	3.05%

	6
	利息
	6803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2至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年利率（%）
	4.75%

	
	
	0.1537V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7
	销售税费
	14329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增值税及附加（%）
	5.6%

	8
	开发成本
	115498
	2至7项之和

	
	
	0.1827V
	

	9
	利润
	3775
	2至4项之和×利润率+（V+V×取得税费）×利润率
	利润率
	4%

	
	
	0.0412V
	
	
	

	10
	咨询对象价值
	122067
	开发完成后价值-开发成本-利润


5.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咨询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0
	10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0
	10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5
	75

	权重
	50%
	50%


按土地面积5元/平米计算得出咨询对象（地块2）需缴纳土地平整费46万元，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115015×50%+ 122067×50%）-46＝118495（万元）

地面单价＝118495×10000÷92097.37
＝12866（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118495×10000÷372332.11
＝3183（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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